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桂教办〔2015〕561 号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16 年上半年 

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、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国家汉办《关于组织 2016 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

名的函》（汉办〔2015〕667 号）要求，请认真做好 2016 年上

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推荐和材料报送工作，其中，2016 年 1

—3月赴任的志愿者相关申请材料于 2015 年 11月 1日前报送我

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2016 年上半年其他岗位的志愿者申请材

料于 11 月 18 日前报送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我厅国际交流处联系人：

吕青，电话：0771—5815240，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号 1807

房，邮编：530021。 

 

附件：关于组织 2016 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函（汉 

办〔2015〕667 号） 

 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2015 年 10 月 21 日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